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60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A01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林 奕 秀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A02  05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離 婚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000年 0月 00  06

        日 臺 灣 ○ ○ 法 院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家 上 字 第 000號 ） ， 提 起 上  07

       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駁 回 上 訴 人 對 命 其 遷 出 房 屋 之 上 訴 暨 該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 10

        廢 棄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1

        其 他 上 訴 駁 回 。  12

        第 三 審 訴 訟 費 用 ， 關 於 駁 回 其 他 上 訴 部 分 ，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3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4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兩 造 於 民 國 85年 6月 5日 結 婚 ， 育 有 甲 ○  15

            ○ （ 已 成 年 ） ， 及 未 成 年 子 女 乙 ○ ○ （ 000年 0月 00日 生 ） 。  16

            伊 於 102 年 12月 間 ， 發 現 上 訴 人 與 訴 外 人 丙 ○ ○ 有 不 倫 關 係  17

            ， 上 訴 人 向 伊 懺 悔 並 簽 立 切 結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切 結 書 ） ， 承 諾  18

            日 後 不 再 有 該 等 行 為 。 惟 仍 於 105年 8月 間 另 與 訴 外 人 丁 ○ ○  19

            為 不 正 當 交 往 ， 違 反 夫 妻 間 忠 誠 義 務 ， 伊 苦 言 相 勸 ， 上 訴 人  20

            非 但 不 知 悔 改 ， 反 禁 止 伊 進 入 兩 造 共 同 經 營 之 水 果 批 發 市 場  21

            ， 致 兩 造 漸 行 漸 遠 ， 婚 姻 關 係 生 重 大 之 破 綻 ， 難 以 繼 續 維 持  22

            。 又 門 牌 號 碼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0樓 房 屋 （ 下 稱 系  23

            爭 房 屋 ） 為 伊 所 有 ， 現 供 兩 造 及 2 名 子 女 共 同 居 住 ， 兩 造 經  24

            判 決 離 婚 後 ， 上 訴 人 即 喪 失 居 住 系 爭 房 屋 之 權 利 等 情 。 爰 依  25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1項 第 2款 、 第 2項 、 第 1055條 、 第 767條 規 定  26

            ， 求 為 命 � 准 兩 造 離 婚 ； � 乙 ○ ○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 27

            由 伊 任 之 ； � 上 訴 人 應 自 乙 ○ ○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負 擔 之 裁 判  28

            確 定 日 起 至 成 年 之 日 止 ， 按 月 於 每 月 5 日 前 給 付 關 於 乙 ○ ○  29

            之 扶 養 費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萬 9497元 ， 如 遲 誤 1期 ， 其 後 6 期  30

            視 為 均 已 到 期 ； � 上 訴 人 於 � 項 裁 判 確 定 之 日 ， 自 系 爭 房 屋  31

            遷 出 之 判 決 （ 其 他 未 繫 屬 本 院 部 分 ， 不 予 論 述 ） 。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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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被 上 訴 人 僅 因 伊 與 工 作 上 認 識 之 丙 ○ ○ 飲 酒 、  01

            聊 天 ， 及 丙 ○ ○ 於 伊 生 病 住 院 期 間 來 電 問 候 ， 即 與 伊 發 生 爭  02

            吵 ， 伊 迫 於 無 奈 始 簽 立 系 爭 切 結 書 。 被 上 訴 人 未 經 伊 同 意 ，  03

            取 得 伊 手 機 訊 息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。 伊 與 丁 ○ ○ 間 僅 有 工 作 往  04

            來 關 係 ， 無 不 倫 關 係 。 伊 自 107年 起 ， 每 月 給 付 5萬 元 生 活 費  05

            予 被 上 訴 人 ， 積 極 與 被 上 訴 人 溝 通 、 安 排 旅 遊 ， 並 照 顧 2 名  06

            子 女 ， 兩 造 婚 姻 尚 非 無 法 維 持 ； 縱 無 法 維 持 亦 係 可 歸 責 於 被  0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， 其 不 得 請 求 離 婚 。 乙 ○ ○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應  08

            由 兩 造 共 同 任 之 ， 伊 僅 能 負 擔 乙 ○ ○ 每 月 扶 養 費 1 萬 5000元  09

            。 系 爭 房 屋 為 伊 出 資 購 置 ，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伊 遷 出 ， 並 無 理 由  10

           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11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以 ： 兩 造 於 85年 6月 5日 結 婚 ， 育 有 甲 ○ ○ （ 已 成 年 ） ，  12

            及 未 成 年 子 女 乙 ○ ○ （ 000年 0月 00日 生 ） 等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 13

            不 爭 。 被 上 訴 人 提 出 上 訴 人 手 機 通 訊 紀 錄 （ 下 稱 系 爭 通 訊 紀  14

            錄 ） 翻 拍 照 片 、 系 爭 切 結 書 ， 主 張 上 訴 人 於 102 年 間 與 丙 ○  15

            ○ 有 不 正 當 交 往 關 係 等 語 。 查 上 訴 人 與 丙 ○ ○ 間 之 通 訊 內 容  16

            ， 具 隱 密 性 且 稍 縱 即 逝 ， 被 上 訴 人 察 覺 後 若 不 即 時 翻 拍 ， 將  17

            有 難 以 舉 證 之 虞 ， 被 上 訴 人 翻 拍 其 二 人 間 之 通 訊 紀 錄 ， 係 出  18

            於 防 衛 權 益 之 需 ， 且 手 段 未 逾 社 會 相 當 性 ， 亦 未 過 度 侵 害 上  19

            訴 人 之 隱 私 ，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， 該 手 機 通 訊 紀 錄 之 翻 拍 照 片 具  20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。 稽 之 系 爭 通 訊 紀 錄 ， 及 系 爭 切 結 書 之 記 載 ， 可 知  21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曾 向 丙 ○ ○ 表 達 「 想 你 」 、 「 愛 你 」 等 親 暱 用 語 ， 已  22

            逾 越 一 般 異 性 朋 友 間 之 正 常 交 往 互 動 ， 足 以 破 壞 兩 造 間 之 信  23

            任 基 礎 ， 致 婚 姻 關 係 發 生 裂 痕 。 又 上 訴 人 於 105 年 12月 16日  24

            、 同 年 月 21日 ， 及 106年 1月 3日 、 11日 、 同 年 2月 17日 與 丁 ○  25

            ○ 一 同 前 往 新 北 市 之 汽 車 旅 館 ， 為 上 訴 人 所 不 爭 ， 依 被 上 訴  26

            人 所 提 照 片 ， 上 訴 人 與 丁 ○ ○ 前 往 汽 車 旅 館 停 留 時 間 達 數 小  27

            時 ， 已 逾 越 一 般 異 性 朋 友 間 之 正 常 交 往 分 際 ， 且 違 反 其 依 系  28

            爭 切 結 書 對 被 上 訴 人 之 承 諾 ， 佐 以 兩 造 之 女 甲 ○ ○ 之 證 述 ，  29

            可 知 被 上 訴 人 因 上 訴 人 與 丁 ○ ○ 間 之 不 正 當 交 往 ， 甚 感 心 寒  30

            ， 加 深 兩 造 間 感 情 之 裂 痕 。 被 上 訴 人 於 105 年 9月 7日 ， 未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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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知 上 訴 人 ， 自 上 訴 人 帳 戶 轉 帳 550 萬 元 ， 固 引 起 上 訴 人 不 滿  01

            ， 惟 依 客 觀 觀 察 ， 兩 造 婚 姻 已 生 難 以 回 復 之 重 大 破 綻 ， 其 裂  02

            痕 乃 肇 因 於 上 訴 人 數 次 與 其 他 女 子 有 曖 昧 關 係 ， 因 認 其 有 責  03

            程 度 較 被 上 訴 人 為 高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2 項 規 定  04

            請 求 離 婚 ， 應 予 准 許 ； 其 另 主 張 之 同 條 第 1項 第 2款 規 定 ， 無  05

            再 論 述 必 要 。 觀 諸 （ 映 晟 社 會 工 作 師 事 務 所 ） 社 工 訪 視 調 查  06

            報 告 ， 可 知 被 上 訴 人 自 乙 ○ ○ 出 生 後 即 擔 任 主 要 照 顧 者 ， 親  07

            職 能 力 較 上 訴 人 為 佳 ， 且 乙 ○ ○ 與 被 上 訴 人 之 情 感 依 附 亦 較  08

            密 切 ，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， 認 未 成 年 人 乙 ○ ○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 09

            負 擔 宜 由 被 上 訴 人 任 之 ， 並 酌 定 上 訴 人 與 乙 ○ ○ 會 面 交 往 之  10

            時 間 及 方 式 如 原 判 決 附 表 （ 下 稱 附 表 ） 所 示 ， 以 維 護 乙 ○ ○  11

            之 最 佳 利 益 。 兩 造 對 乙 ○ ○ 均 有 扶 養 義 務 ， 審 酌 行 政 院 主 計  12

            總 處 所 公 布 106年 度 臺 北 市 每 人 每 月 平 均 消 費 支 出 （ 2萬 9245  13

            元 ） 、 兩 造 經 濟 能 力 、 乙 ○ ○ 日 常 生 活 需 求 等 情 ， 認 未 成 年  14

            子 女 乙 ○ ○ 之 扶 養 費 以 每 月 2 萬 9245元 ， 及 由 上 訴 人 、 被 上  15

            訴 人 以 2： 1之 比 例 負 擔 為 適 當 ， 上 訴 人 應 按 月 給 付 被 上 訴 人  16

            關 於 乙 ○ ○ 之 扶 養 費 1 萬 9497元 。 系 爭 房 屋 及 坐 落 基 地 為 被  1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所 有 ， 上 訴 人 係 基 於 夫 妻 間 同 財 共 居 之 關 係 居 住 使 用  18

            系 爭 房 屋 ， 其 未 舉 證 證 明 其 係 基 於 其 他 法 律 關 係 而 占 有 使 用  19

            系 爭 房 屋 ， 則 在 兩 造 婚 姻 關 係 解 消 後 ， 上 訴 人 已 無 繼 續 占 有  20

            系 爭 房 屋 之 合 法 權 源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民 法 第 767 條 規 定 ， 請 求  21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於 本 件 離 婚 裁 判 確 定 後 ， 自 系 爭 房 屋 遷 出 ， 應 予 准 許  22

            。 因 而 維 持 一 審 所 為 � 准 兩 造 離 婚 ： � 上 訴 人 應 於 本 件 離 婚  23

            裁 判 確 定 後 ， 自 系 爭 房 屋 遷 出 ； � 上 訴 人 應 按 月 給 付 被 上 訴  24

            人 關 於 乙 ○ ○ 扶 養 費 1萬 9497元 ， 如 遲 誤 1期 履 行 ， 其 後 6 期  25

            喪 失 期 限 利 益 之 判 決 ， 另 依 職 權 變 更 （ 一 審 所 為 乙 ○ ○ 權 利  26

           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由 兩 造 共 同 任 之 ， 但 由 被 上 訴 人 擔 任 主  27

            要 照 顧 者 ） 乙 ○ ○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由 被 上 訴 人 任 之  28

            ， 及 酌 定 上 訴 人 與 乙 ○ ○ 會 面 交 往 之 時 間 及 方 式 ， 駁 回 上 訴  29

            人 之 上 訴 。  30

        四 、 關 於 廢 棄 發 回 （ 即 駁 回 上 訴 人 對 命 其 自 系 爭 房 屋 遷 出 之 上 訴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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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） 部 分 ：  01

            按 依 原 告 之 聲 明 及 事 實 上 之 陳 述 ， 得 主 張 數 項 法 律 關 係 ， 而  02

            其 主 張 不 明 暸 或 不 完 足 者 ， 審 判 長 應 曉 諭 其 敘 明 或 補 充 之 ，  03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199條 之 1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基 於 公 平 原 則 ， 被  04

            告 如 主 張 有 消 滅 及 妨 礙 原 告 請 求 之 事 由 ， 而 其 主 張 有 不 明 暸  05

            或 不 完 足 之 情 形 ， 審 判 長 應 依 同 法 第 199條 第 2項 規 定 闡 明 之  06

            。 查 系 爭 房 屋 現 登 記 為 被 上 訴 人 所 有 ， 兩 造 同 住 於 系 爭 房 屋  07

            等 情 ， 為 原 審 所 認 定 。 上 訴 人 於 一 審 具 狀 指 稱 「 該 屋 （ 系 爭  08

            房 屋 ） 是 我 與 原 告 （ 被 上 訴 人 ） 共 有 ， 她 是 所 有 權 人 沒 錯 ，  09

            但 錢 （ 購 屋 款 ） 是 從 我 銀 行 帳 戶 扣 除 的 ， 我 有 證 據 。 當 初 買  10

            房 子 ， 代 書 、 銀 行 這 些 都 是 我 在 辦 理 的 ， 從 年 輕 二 夫 妻 共 同  11

            打 拚 起 來 的 ， … 」 、 「 我 有 代 書 及 銀 行 人 員 可 當 人 證 ， 且 房  12

            子 頭 期 款 是 由 我 銀 行 帳 戶 轉 出 」 （ 見 一 審 卷 第 223、 224頁 ）  13

            ； 復 於 原 審 具 狀 抗 辯 ： 「 系 爭 房 屋 為 上 訴 人 婚 後 努 力 工 作 購  14

            買 ， 自 不 得 要 求 上 訴 人 搬 離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38 頁 ） ，  15

            綜 觀 上 訴 人 上 開 陳 述 ， 是 否 係 就 系 爭 房 屋 於 兩 造 間 存 有 借 名  16

            登 記 或 其 他 法 律 關 係 為 抗 辯 ？ 尚 有 未 明 。 原 審 未 遑 注 意 及 之  17

            ， 並 就 上 訴 人 主 張 不 明 暸 或 不 完 足 者 ， 依 上 揭 規 定 行 使 闡 明  18

            權 ， 曉 諭 其 敘 明 或 補 充 之 ，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之 聲 明 及 陳 述 ， 逕  19

            以 上 開 理 由 ， 遽 為 上 訴 人 此 部 分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自 有 違 背 闡 明  20

            義 務 之 訴 訟 程 序 重 大 瑕 疵 之 違 法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關  21

            此 不 利 己 部 分 違 背 法 令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非 無 理 由 。  22

        五 、 關 於 駁 回 上 訴 （ 即 上 訴 人 對 於 離 婚 、 未 成 年 子 女 乙 ○ ○ 權 利  23

           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、 會 面 交 往 、 扶 養 費 之 上 訴 ） 部 分 ：  24

            按 民 事 訴 訟 法 對 於 證 據 能 力 並 未 設 有 規 定 ， 關 於 涉 及 侵 害 隱  25

            私 權 所 取 得 之 證 據 是 否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應 綜 合 考 量 誠 信 原 則  26

            、 憲 法 上 基 本 權 之 保 障 、 發 現 真 實 與 促 進 訴 訟 之 必 要 性 等 因  27

            素 ， 衡 量 當 事 人 取 得 證 據 之 目 的 與 手 段 、 所 欲 保 護 之 法 益 與  28

            所 侵 害 法 益 之 輕 重 ， 如 認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， 則 所 取 得 之 證 據 具  29

           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原 審 本 其 採 證 、 認 事 之 職 權 ， 認 被 上 訴 人 縱 未  30

            經 上 訴 人 同 意 ， 自 行 翻 拍 上 訴 人 手 機 通 訊 紀 錄 ， 惟 衡 酌 被 上  31

４



            訴 人 之 手 段 及 目 的 等 ， 未 逾 比 例 原 則 ， 因 認 系 爭 翻 拍 照 片 具  01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， 兩 造 婚 姻 生 難 以 回 復 之 破 綻 ， 上 訴 人 應 負 較 大 之  02

            責 ， 兩 造 離 婚 後 ， 對 於 乙 ○ ○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由 被  03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任 之 ， 上 訴 人 以 附 表 所 示 時 間 、 方 法 與 乙 ○ ○ 會 面 交  04

            往 ， 較 為 適 宜 ， 乙 ○ ○ 之 生 活 費 由 上 訴 人 與 被 上 訴 人 按 2： 1  05

            之 比 例 負 擔 為 適 宜 ， 因 以 上 揭 理 由 ， 就 此 部 分 為 上 訴 人 不 利  06

            之 判 決 ， 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背 。 上 訴 人 就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聲 明 廢  07

            棄 ， 並 無 理 由 。  08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一 部 有 理 由 ， 一 部 無 理 由 。 依 家 事 事  09

            件 法 第 51條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、 第 478條 第 2項 、 第  10

            481條 、 第 449條 第 1項 、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19    日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七 庭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袁   靜   文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金   吾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李   媛   媛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石   有   為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滕   允   潔  18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30    日  21

５


